附件1：
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
学院“申请-考核”成绩记录表

	姓    名
	
	身份证号
	

	报考专业
	
	报考导师
	

	考核要素
	满分
	得分

	知识水平
（40%）
	外语听说应用能力（10%）
	100
	

	
	专业理论知识水平（30%）
	100
	

	综合能力
（60%）
	语言表达与逻辑思维能力（20%）
	100
	

	
	科研潜质与创新能力（40%）
	100
	

	
	思想政治素质与品德
	合格
	

	
	
	不合格
	

	
	心理健康
	合格
	

	
	
	不合格
	

	综合成绩
	
	考核专家
签    名
	


注：
1. 请在相应得分栏内给出成绩，60分及以上为合格，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2.思想政治素质与品德、心理健康考核请在对应栏中打“√”。思想政治素质与品德、心理健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
3.综合成绩=外语听说应用能力得分×10%+专业理论知识水平得分×30%+语言表达与逻辑思维能力得分×20%+科研潜质与创新能力得分×40%

